
市人社局关于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
职业技能大赛“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
展演活动项目和展示交流项目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bookmark: _Hlk48722125]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5〕1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称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将于2025年9月19日至23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比赛同期，将组织开展“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展演活动和技能展示交流活动。为做好我市项目展演展示交流，现面向全市征集代表天津特色的技术技能展演展示项目，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bookmark: _GoBack]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对技能人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全面展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围绕“技能照亮前程”主题，深化职业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增强技能人才培育新动能，进一步扩大技能人才工作和职业技能竞赛品牌的社会影响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鼓励引导广大劳动者积极投身技能学习，以一技之长创造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激发广大劳动者学习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热情，进一步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的参与度和互动性，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二、征集内容
（一）“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展演活动
申报项目的范围包括生产制造、数字技术、艺术创意、美食制作、社会服务、其他等六大类，具有技能性、独创性、挑战性、观赏性。其中，技能性是指生产、生活中的一技之长，对提高个人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具有促进作用；推广性是指在传技带徒、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独创性是指在特定行业和技术领域内达到顶尖水平，对行业技术技能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挑战性是指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和不确定性，需要充分发挥个人潜能、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完成；观赏性是指项目展演内容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和形象感染力，适合视频展播和大舞台展示。
（二）技能展示交流活动
1．各地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历程和成果、技能人才创新创业成果、职业技能竞赛成果。
2．技工教育工作成果，“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一带一路”技能筑梦行动等成果项目。
3．代表我市的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成果，代表先进科技水平和制造工艺的技术、产品等。
4．具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传统技艺、绝技绝活等。
三、征集要求
（一）“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展演活动
申报的短视频时长不超过3分钟，以MOV格式或MP4格式提交，分辨率为1920×1080。建议使用高分辨率摄像机或手机拍摄，如用手机拍摄须采用横向拍摄；使用定向防噪音麦克风，确保视频内没有风声、无关人员说话声、手机铃声等噪音；拍摄环境以自然光为主，可根据需要使用辅助光源。申报短视频须为申报人原创，申报人应确定对作品具有独立、明确、无争议的知识产权。申报作品不涉及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法律纠纷，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如因此产生任何纠纷，由申报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申报人同意免费授予主办方对申报作品发表、放映、出版、宣传及展览的权利。作品提交后即视为许可主办方或其授权第三方无偿使用该作品。申报人按有关规定享有相应权利。
已评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的项目不列入推荐范围。
（二）技能展示交流活动
推荐展示项目不涉及明火、生烟等操作内容和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并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为提升展示交流效果，参展单位可视情况设置群众参与性互动体验环节，通过门户网站和有关合作媒体，开展直播或录播。
四、有关事宜
（一）请各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做好展演展示项目推荐工作。要加强宣传，广泛动员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社会团体、企业和能工巧匠等积极参与，推荐充分代表天津特色的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和特色技能技艺参演参展，推荐相关专家参与“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评审工作。市人社局将择优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荐参演参展项目和评审专家。
（二）请各单位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展演活动项目推荐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展演活动评审专家推荐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展示交流项目报名表》报送市就业服务中心竞赛服务部。
五、联系方式
（一）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
联系人：余建平
电  话：83218255
（二）市就业服务中心竞赛服务部
联系人：闫治国
电  话：13001305881
邮  箱：jnjs2014@126.com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47号天津市就业服务中心
邮  编：3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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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展演活动项目推荐表
推荐单位（加盖公章）：
	项目名称
	

	申 报 人
	
	所在地、行业部门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及职务
	

	简要说明
（1000字以内）
	（可另附纸张）

	展演场地和
技术要求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展演活动
评审专家推荐要求

一、关心和支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积极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的相关活动。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严谨，能够客观、公正、诚实、廉洁的履行职责。
三、具有相关专业中、高级以上职称或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5年以上，实践经验丰富、有较大影响力。包括但不限于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世赛专家等。
四、身体健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评审、咨询等工作。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五、遵守保密纪律，无学术道德问题，无不良社会信用记录，无违法犯罪记录。


附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展演活动
评审专家推荐表
推荐单位（加盖公章）：
	专家姓名
	
	职务、职称或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
	

	性    别
	
	年    龄
	

	专家领域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邮    箱
	

	工作履历
	

	推荐理由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展示交流项目报名表
	参展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姓名
	
	手机
	

	
	电话
	
	邮箱
	

	展位申请信息

	是否委托   布展
	□是，委托大赛指定服务商设计布展

	
	□否，自行设计布展

	展位类型   及费用
	□简装

	
	□精装

	
	□特装

	展示方式
	□展板  □多媒体展示  □实物  □模型

	
	□特殊展品（需备注数量和尺寸规格）

	
	□其他方式（需列出，可另附纸张）

	备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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